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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第二届卓越工程师大赛
参赛条件及安排

1、 揭榜挑战赛
（1） 参赛条件
1.项目发榜单位条件：
（1）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或新型研发机构，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2）在研发、生产或服务过程中遇到技术难题或创新需求，且该问题或需求具有明确的应用场景和市场前景；
（3）近3年内应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信用记录良好；
（4）能够保障项目实施的资金投入，提供必要的研发实施支持和配套条件，在项目完成后能够率先在本单位推动应用。
2.发榜项目应为在研发、生产或服务过程中急需解决的技术问题或创新需求，包括但不限于技术研发、产品开发、技术改造、工艺优化等。鼓励发榜单位将重大技术难题或涉及商业秘密的卡口问题拆分为若干个细分需求。
3.揭榜应征者条件：
（1）相关领域具备工程系统操作、设计、管理、评估能力的省内外工程师（团队）；
（2）需针对已公布的项目需求，提交内容明确、思路清晰、技术路线切实可行、数据真实的解决方案；
（3）解决方案中应设定清晰的预期目标，并明确对应的技术指标。同时，需制定详尽的项目完成时间表，包括各个关键阶段的进度安排；
（4）具有合法自主的知识产权，不涉及任何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方案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应为自有知识产权，若系单位或第三方知识产权，需提供相应的授权证明；
（5）往届获奖项目原则不参加比赛。
参赛者需为省内外工程师个人或者团队；参赛团队核心成员不少于3人（限12人以内），包括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可为同一人），技术负责人必须为工程师（参赛者需提供工程技术领域职称/职业资格/专业技术等级证书，如团队内有外籍工程师需提供从事工程技术工作佐证材料）；科技成果持有人具有合法的自主知识产权，且无产权纠纷，并提供相关文件。
[bookmark: OLE_LINK12]参赛者不能同时报名揭榜挑战赛和科创薪火赛，仅可选择其中一个赛道参赛；参赛队伍的核心成员不得在不同专业组或队伍中重复报名；参加揭榜挑战赛时，同一参赛队伍可揭榜多个项目。
（2） 比赛安排
[bookmark: _Hlk226560497]1.2026年5月15日前，完成需求征集。征集全国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等在研发、生产或服务过程中遇到技术难题或创新需求，且该问题或需求具有明确的应用场景和市场前景，包括但不限于技术研发、产品开发、技术改造、工艺优化等。鼓励发榜单位将重大技术难题或涉及商业秘密的卡口问题拆分为若干个细分需求。
2.2026年5月20日开始进行需求发布。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将对征集到的需求统一整理，并组织专家团队进行综合评估。评估将基于需求的重要性、实施可行性及技术难度等展开。经过梳理与分析后，将形成大赛揭榜挑战赛的项目公告，集中公布。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将持续开放需求征集通道，动态更新榜单。参赛应征截止日期前未被揭榜的项目，将不参与本届比赛，自动转入下届大赛的揭榜挑战项目储备库中。
[bookmark: OLE_LINK5]3.2026年6月20日前，完成参赛应征。符合参赛条件的参赛者登录大赛官网，针对发榜的项目提交解决方案。
揭榜挑战赛参赛者须对所填信息的准确性、真实性以及知识产权、允许主办方非商业性使用、宣传等问题作出正式确认和承诺，并在报名注册时网签承诺书。解决方案制作成PPT，同时提交由参赛者讲述解决方案PPT的视频(5分钟以内)。
4.2026年6月30日前，完成初赛。大赛执行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评委、相关专家根据行业标准及有关指标，对参赛项目进行分析、评估、综合研判，并进行知识产权查证（线上线下相结合）。对参赛的8个专业组，分别评选出20个，总计160个参赛队参加行业赛（复赛）。
5.2026年7月15日前，完成参赛辅导培训、评委规则培训。对入围行业赛（复赛）的项目提供专业化赛前培训辅导；对赛事评委进行评判标准和相关规则的培训。
[bookmark: OLE_LINK1]6.2026年8月10日前，完成行业赛（复赛）。采用“路演+答辩”、“操作演示”的方式进行比赛。路演内容包括项目简介、核心竞争力、研发进展、市场前景、资金需求等。8个专业组各评选3个，共计24个参赛队参加决赛。
7.2026年10月30日前，完成决赛和下一届赛事启动仪式。根据决赛评审规则，采用“路演+答辩”、“操作演示”的方式进行比赛。路演内容包括项目简介、核心竞争力、研发进展、市场前景等。决赛完毕，举办下一届赛事启动仪式及奖项颁发。
2、 科创薪火赛
（1） 参赛条件
1.参赛者需具备自主研发的成果或产品，具有创新技术或未投入应用的专利，对参赛项目拥有合法自主的知识产权和使用权，不涉及任何知识产权纠纷。若系单位或第三方知识产权，需提供相应的授权证明。参赛者需通过路演、专家评审以及与投融资机构的对接，实现项目的孵化与落地。 
2.参赛项目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项目需拥有创新性的产品、技术或商业模式； 
（2）项目应能针对某一专业领域的工程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并具备显著的商业开发潜力和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3）项目所提出的成果、产品或服务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的要求；
（4）往届获奖项目原则不参加比赛。
参赛者需为省内外工程师个人、团队及有关单位；参赛团队及单位核心成员不少于3人（限12人以内），包括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可为同一人），技术负责人必须为工程师（参赛者需提供工程技术领域职称/职业资格/专业技术等级证书，如团队内有外籍工程师需提供从事工程技术工作佐证材料）；科技成果持有人、具有合法的自主知识产权，且无产权纠纷，并提供相关文件。
参赛者不能同时报名揭榜挑战赛和科创薪火赛，仅可选择其中一个赛道参赛；参赛队伍的核心成员不得在不同专业组或队伍中重复报名；参加科创薪火赛时，同一参赛队伍仅可申报一个项目。
（2） 比赛安排
[bookmark: _Hlk226560534]1.2026年6月20日前，完成报名。符合参赛条件的参赛者登录大赛官网提交参赛项目。
2.2026年6月30日前，完成初赛。大赛执行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评委、相关专家根据行业标准及有关指标，对参赛项目进行分析、评估、综合研判，并进行知识产权查证（线上线下相结合）。对参赛的8个专业组，分别评选出20个，总计160个参赛队参加行业赛（复赛）。
3.2026年7月15日前，完成参赛辅导培训、评委规则培训。对入围行业赛（复赛）的项目提供专业化赛前培训辅导；对赛事评委进行评判标准和相关规则的培训。
4.2026年8月10日前，完成行业赛（复赛）。采用“路演+答辩”、“操作演示”的方式进行比赛。路演内容包括项目简介、核心竞争力、研发进展、市场前景、资金需求等。8个专业组各评选3个，共计24个参赛队参加决赛。
5.2026年10月30日前，完成决赛和下一届赛事启动仪式。根据决赛评审规则，采用“路演+答辩”、“操作演示”的方式进行比赛。路演内容包括项目简介、核心竞争力、研发进展、市场前景等。决赛完毕，举办下一届赛事启动仪式及奖项颁发。
3、 科技成果转化推介活动
（1） 参加条件
参加主体应为本次大赛参赛项目且取得成果转化、项目签约的个人/团队。同一参赛项目同一成果不得重复申报。
（2） 活动安排
2026年11月15日前，完成科技成果转化推介活动。对卓越工程师大赛优秀项目、成果进行现场推介，加强交流合作。

